暨南大学关于为XXX出具在华永久居留资格推荐函的申请函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市外国专家局）：
    XX籍专家XXX（中文姓名：XXX）于XX年XX月入我单位工作。曾任XX职务，长期致力于XX方面的科研工作，XXXXXX。
XXX先生衷心希望能在中国长期、稳定开展创新、研发工作。经我单位审核，认为其符合“XXXX”类外籍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恳请贵局按相关程序报请广州市人民政府出具办理在华永久居留证件的推荐函。  
特此申请，请予支持为谢！
 暨南大学
年   月   日
（联系人：XXX；联系电话：85221892）






[bookmark: _Toc30832]附件11 (Appendix 11)

用人单位承诺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市外国专家局）：
　　本单位就XX籍XXX申请办理市政府出具在华永久居留推荐函，作出下列承诺：
　　一、已对聘请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基本情况进行核查，核实过其工作履历及相关背景；
　　二、已经知晓职能部门相关的告知事项；
　　三、已审查了申请人资格，所提供的申报材料、申报信息完全真实、准确；
　　四、若有弄虚作假行为，本单位愿意承担5年内不予申办外籍高层次人才直接申请在华永久居留推荐函的责任。

　　　                               暨南大学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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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承诺函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市外国专家局）：
本人XXX，X年X月生于X，于XX年获得XX大学博士学位。现在暨南大学XXX工作，担任XXX职务，现就申请办理在华永久居留推荐函作出如下承诺：
一、本人所提供的个人信息及材料均是真实的。
二、本人在中国及境外无犯罪记录，并将在今后继续严格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
三、本人无违反科研伦理行为和不良诚信记录。
四、若有弄虚作假行为，本人愿意主动取消直接申请在华永久居留推荐函的资格，或者随时收回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身份证。
                                  
 承诺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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